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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珉 陈 实 陈 栋：“脑死亡”立法的伦理学思辩

  目前，欣闻一份符合中国国情的“脑死亡”诊断标准，已经由卫生部初步制定了出来，正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加以

修改和完善。这标志着我国的“脑死亡”立法工作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然而，立法背后引发的伦理学讨论

告诉我们，让承载着数千年道德标准的生死观让位于新锐的“脑死亡”，我们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1．生死观之辩  

  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乐生恶死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天覆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强调的正是人生命的重

要性。人们深信：人的生命是最宝贵和最神圣的；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亦有“杀身以成仁”、“舍身而取义”的至

理名言，“生死俱善”则在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中阐释了死亡的价值。由此看来，并不是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

天，人类才在生死问题上具有伦理道德的多元性，只是哪种价值取向所占比重孰轻孰重罢了。 

  旧有的以人生命自然价值为中心的医学伦理观对于维持人的生命，推动医学为人类健康服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但随着生命神圣论向生命价值论的转变，重视人生命诸方面价值的现代医学伦理观得到了长足发展。割裂个体作

为社会的人的存在而刻板的强调生命无价性，不仅不符合伦理价值规范，对个人的尊严也是一种践踏。故现代医学不

仅要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维持和延长人的生命时值，从而满足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自然需要，更要关注人生命

的价值和意义，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人区别于动物的精神需求。 

  2．死亡标准之辩  

  过去我们用“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来形容人的死亡，人们普遍接受以呼吸和心跳停止作为生命终止的标准。但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尤其是在呼吸维持技术和现代危重症支持治疗飞速发展的今天，用呼吸机和体外循环技术维持

呼吸和心跳已并非难事，大量因溺水、冻伤或吞食中枢神经抑制剂而呼吸心跳暂停的患者也因此在“死亡”过后重获

新生，但处于脑死亡状态的患者，从来都没有救活过。随后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呼吸和心跳停止的死亡观点是不全

面的，还有更为高级的大脑神经中枢控制着人的死亡。 

  另一方面，有些人对脑已经死亡，但心脏还在跳动的现象无法理解，这是因为心脏虽然也受大脑的支配和调节，

但又是一个自主性较强的脏器，拥有一套独立的支配心肌收缩舒张的起搏和传导系统。所以脑死亡之后，在接受人工

呼吸等支持的情况下，心脏仍可以跳动，并保持全身的血液循环。但由于大脑已无法复苏，对生命来说心跳已无意

义。故传统的“心死”标准并不能真实反映个体是否死亡。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以脑为中心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整个生命赖以维系的根本，由于神经细胞死亡的不可逆性，当

作为生命系统控制中心的全脑功能因为神经细胞的死亡而陷入无法逆转的瘫痪时，也即意味着全部机体功能的丧失，

换句话说，脑死亡敲开了死亡之门。有人曾拿某某植物人经过若干年苏醒过来的事例反对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认为

脑死亡无异于扼杀了植物人生的权利。其实，医学界早有定论，认为脑死亡和植物人是两个概念。后者为脑皮质死

亡，还存在脑电波活动，神经系统并没有完全破坏，有恢复意识的可能；而脑死亡的定义为：包括大脑、小脑、脑干

在内的全部脑机能完全的、不可逆转的停止，即全脑死亡，而不论心跳和脊髓机能还是否存在［1］。 

  显然，脑死亡作为死亡诊断标准较之“心死”更具有科学性，临床上如果脑死亡的诊断尚未成立，即使呼吸和心

跳均已停止，也不能放弃抢救措施。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生命个体，意识思维的存在是其价值产

生的前提，当意识、感觉等脑固有的机能不可逆并永久性丧失的时候，个体已经失去了人的本质特征，成为哲学意义

上的死亡［2］。 



  3．脑死亡立法的动机之辩  

  在反对脑死亡立法的呼声中，“脑死亡标准的建立有利于器官移植的发展”是极有代表性的批驳之词，似乎脑死

亡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日益紧缺的供体器官问题，这样的想法实际上过于狭隘。脑死亡概念成熟于20世纪60年
代，此时临床尸体器官移植才刚刚起步，有关供体器官质量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到70年代后期，才不断有研究表明脑

死亡供者的器官较之无心跳者更好，而此时脑死亡已经在欧美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其次，包括脑死亡在内的所有器

官的摘取都必须在生前获得捐赠或其家属的同意，并不是所有的脑死亡患者都必须无条件献出自己的器官。 

  现代化程度很高的日本1997年为脑死亡立法，但至今仅有19人通过脑死亡法捐献器官，说明器官移植并非脑死

亡立法的既得益者，“为了器官移植来定脑死亡标准”的说法无从谈起。脑死亡者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关键不在于立

法本身，而在于我们能否通过脑死亡法的实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移风易俗，打破封建意识禁锢，为树立科学的死

亡观扫清碍障，继而在全社会提倡脑死亡后捐献出自己的器官。 除了攻击器官移植和脑死亡联系在一起不道德外，

还有学者认为出于经济学上的考虑而为脑死亡立法太过于功利。 

  我们认为：医疗资源的节省可能是实施脑死亡后的客观后果，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本末倒置，溯果为因。过去传

统的医疗伦理观点要求医务人员对每位患者唯求施以最佳治疗而不问所需费用多少，但传统的生物学模式已转变为生

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个体死亡不应仅只看作是其生命的终结，还与活着的人尤其与其家人及整个社会存在联

系。当我们不管采取何种手段去试图实现生命无价性这一原则的结果仍为死亡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问题与医疗

资源问题，盲目地相信医学而刻板地强调“救死”，是不符合伦理价值规范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资源总是绝对匮乏和有限，如何善加利用有限资源是我们做任何事

情都难以回避的问题，生命和死亡的经济学考量也因之而绝不与道德相背。无庸讳言，脑死亡标准的确立能减少相当

数量的医疗费用。这些费用之所以在长久以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该花，并不是因为它们起到了什么挽救生命的作

用，而恰恰是因为人们对死亡的错误理解和无知。我们现在做的，不过是把颠倒的重新倒回来，还生命以真实的尊

严。  

  实践证明，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与一切科学的合理性一样，均属于历史的范畴。其体现的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范

围的道德准则，而不是亘古不变的绝对戒律。道德只有从实际出发，维护了人类整体的、根本的利益时才能发挥其现

实的合理性。因此，如果我们跳出传统伦理思维的羁袢，从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不仅考虑个人的利益，而且考虑如

何公平的分配和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维护更多人的健康权利乃至促进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拒绝脑死亡立法呢？ 

  4．社会观念落后之辩  

  有学者分析：死亡问题承载着国人几千年的文化，真正接受脑死亡的概念并非易事。我们承认：客观上，科技的

进步总是先于伦理、法制的发展，导致伦理观念和法制的制定严重滞后，即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决不是反

对脑死亡立法的理由。对于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各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不能消极被动地等待它达到一致而延误文明

的到来，而应主动地应用伦理学理论对旧的思维定式施以影响。 

  我们也承认：主观上，由于死者家属强烈的关于“仁孝”的情感冲突，即使对脑死亡者实行的是仪式性抢救，其

家属也将在内心深处寻求到宽慰的支点，但这也不是反对脑死亡立法的理由。解放后火葬政策的推行，决没有因为死

者不能“入土为安”令其家属抢天呼地而放弃执行。 

  现在，国人已经在心理及行动上接受了火葬。 道德对医学的发展天生扮演着审查者的角色，这在防止科技畸形发

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全世界对克隆人的强烈反对就是最好的例证。但这决不是在以人类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标

的前提下仍反对更符合人性的科学概念的理由。承认力有所不逮并不羞耻，不知而拒之才是幼稚和愚昧的表现。当

然，突破传统的习俗和观念，立法者自身当有对社会习俗的力量及民众观念的转变有一个理智和宽容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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